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107~110年）

110年度申請須知

一、辦理目的

臺灣擁有多元之16族原住民族文化，且原住民族部落多分佈於自然資源豐

富地區，各原住民族地區皆具有豐富之自然及人文等觀光資源，而部落周邊各

項產業、資源與特色景點之流通、運輸或接駁等，甚或部落居民通勤、通學及

就醫，皆仰賴道路建設的支持與穿針引線。本會前於 103~106年度辦理「原住

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改善原住民族地區特色道路，

通暢部落產業交通命脈，以提升原鄉道路品質，促進經濟產業發展。

依103~106年度計畫執行結果，考量原住民族部落道路建設需求仍然殷切，

由於計畫經費有限，本會爰策訂 107~110年度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

善計畫（107~110年）」，持續協助各地方政府改善原鄉地區道路，使部落皆

有順暢安全之醫療救護道路，且強化特色產業與人文資源聯絡道路工程，俾全

面性提升原鄉救護道路品質，並串聯原鄉特色產業、支援人文發展。

二、計畫目標

一、協助改善原住民族地區道路設施，提升原鄉道路品質。

二、通暢部落特色產業交通命脈，促進原鄉經濟產業發展。

三、補助範圍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特色道路或橋梁改善之可行性評估、地質鑽探

或規劃設計等事宜。

(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特色道路或橋梁改善工程

1. 特色道路及其附屬設施改善：包含路面、彎道、坡度、上下

邊坡、排水改善及避車空間等項目。

2. 特色道路橋梁改善：

(1) 橋梁興建：針對容易中斷使部落形成孤島之路段，經評

估後得以橋梁迴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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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橋梁功能性改善：針對橋梁通行安全，辦理既有橋梁橋

面改善、結構補強及防鏽處理等工作（外觀設計應融入

當地人文地景特色）。

3. 設置特色景點周邊解說牌、觀光路線指示等觀光導覽設施，

或施作原住民族文化意象工程。

(三)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道路政策研究發展、進度督導及品質考核等相

關業務。

二、特色道路定義

本計畫所稱「特色道路」係指原住民部落聯外或銜接特色人文、產業

具交通連結及醫療救護功能之道路或橋梁。

三、補助對象

本計畫以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巿及縣（市）政府為補助對象。

四、補助原則

(一)本計畫特色道路原則為車行道路或橋梁，且非屬公路系統、林道

農路及水防道路，惟對於部落聯外或產業發展具重大意義，經審

查小組確認具有資源整合效益或均衡區域發展必要，且相關主管

機關同意共同協作者，不在此限。

(二)前項納入辦理之公路系統、林道、農路及水防道路，合計分攤額

度以不超過計畫 1/10為原則，且「具有資源整合效益」需銜接其

他經濟、觀光發展等相關計畫核定範圍或示範區，另「均衡區域

發展必要」則以該鄉鎮市區轄內未曾受其他道路建設計畫補助為

限。

(三)道路改善範圍需銜接本會核定之原住民族部落，且需與特色產業

確有關聯性。

(四)本計畫未含例行性維護作業項目、景觀美化及道路照明設施，且

未含道路與橋梁之新建及拓寬，惟鋼構橋梁之除鏽工程，具孤島

部落之災害迴避功能，以及融入原住民族文化意象之工程者，不

在此限。

(五)計畫執行期間，後續如有新興景點或其他政策之影響，致使新興

案件產生，則將依據前述原則進行篩選並予以核列補助，必要時

辦理計畫變更，以保留執行之彈性。

(六)針對重複致災性較高者，本計畫將審慎考量，並參考歷年災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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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補助工程，倘有重複補助情形將予以剔除，避免改善後又頻仍

發生毀損情形，造成資源投入浪費。

(七)計畫提報以一次性為原則，地方政府應整體調查所需改善工項，

並考量該管道路相關規範及個案道路之幾何特性、天候、地質及

主要用途等因素，且原則上 5年內不得重複提報。

(八)計畫提報應由各地方政府確認具公益性質，不得為個人需要或私

人使用，且須確認具土地使用合法權源，如經提報即視為完成認

定事宜，並負相關責任。

(九)地方政府於本計畫前置作業階段及後續新興案件提報時，倘允諾

於改善後可納編為鄉道者，得予以優先納入補助。

(十)本計畫於工程完工後即行中央退場機制，由地方政府本於權責負

擔日後養護責任。

(十一) 本計畫原則以補助地方政府執行之方式辦理，惟納入之公

路系統、林道、農路或水防道路，本會得與主管部會共同補助地

方政府執行，或挹注經費於該部會執行。 

四、申請作業說明

本計畫之申請，係由地方政府依規定格式研提資料，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進行會勘初審，再函送原民會進行審查評比，相關作業期程及流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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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作業流程圖

一、地方政府提案

本計畫申請資料研提，應由提案機關確認改善範圍及項目符合計畫規

定後，依需求初步規劃工作內容，製作「工程概要表」、「工程配置說明

圖」、「現況照片」、「經費概算表」等申請資料（詳附錄一），送所轄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會勘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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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條件說明如下：

(一)原則為車行道路或橋梁，且非屬公路系統、林道、農路及水防道

路，惟對於部落聯外或產業發展具重大意義，經審查小組確認具

有資源整合效益或均衡區域發展必要，且相關主管機關同意共同

協作者，不在此限。

(二)前項納入辦理之公路系統、林道、農路及水防道路，需銜接其他

經濟、觀光發展等相關計畫核定範圍或示範區，或以提報鄉鎮市

區轄內未曾受其他道路建設計畫補助為限。

(三)道路改善範圍需銜接本會核定之原住民族部落，且需與特色產業

確有關聯性，可通往文化遺址、祭儀展場、觀光景點或特色農業

耕作區等文化、觀光、農業區域。

(四)本計畫未含例行性維護作業項目、景觀美化及道路照明設施，且

未含道路與橋梁之新建及拓寬，惟鋼構橋梁之除鏽工程，具孤島

部落之災害迴避功能，以及融入原住民族文化意象之工程者，不

在此限。

(五)提報道路屬性或施作項目倘屬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部會權責，

應逕洽各該主管部會辦理，本計畫不予受理，且針對重複致災性

較高者，本計畫將審慎考量，並參考歷年災害復建補助工程，倘

有重複補助情形將予以剔除，避免改善後又頻仍發生毀損情形，

造成資源投入浪費。

(六)為避免提報案件過於浮濫，影響評估作業之效率，提報計畫數量

應考量區域發展均衡，並力求合理精簡，且提報以一次性為原則

地方政府應整體調查所需改善工項，並考量該管道路相關規範及

個案道路之幾何特性、天候、地質及主要用途等因素，且原則上

5年內不得重複提報。

(七)計畫提報之工作內容不得有違反現行法令，且應由各地方政府確

認具公益性質，不得為個人需要或私人使用（如園內道、作業道

等），和確認具土地使用之合法權源，如經提報即視為完成認定

事宜，並負相關責任。

(八)地方政府於本計畫前置作業階段及後續新興案件提報時，倘允諾

於改善後可納編為鄉道者，得予以優先納入補助。

(九)本計畫於工程完工後即行中央退場機制，由地方政府本於權責負

擔日後養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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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市政府會勘初審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先就執行機關提報資料進行初審，確認申

請案件符合計畫補助對象、範圍、項目，及提報原則與限制等規定後，篩

選符合案件進行會勘作業，如涉及水利、水保、林務等需配合治理事項，

應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協調分工事宜，且應確認提報範圍周邊無地質不

穩定情形，並填寫「會勘及審查紀錄表」（同附錄一），函送本會憑辦審

查評比事宜。

三、本會審查評比

經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初審通過之工程案件，得提報本計畫審查

小組審查評比，本會將不定期召開審查評比會議，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區市）公所於會中進行簡報說明，必要時得至現地勘查。

審查小組就執行機關提報資料內容，按表 1所示評分項目、權重、評

分因子進行評比並填寫評分表（詳附錄二）。

(一)產業發展關聯性：原鄉地區之主要產業活動為文化、觀光及農業

其中銜接文化及觀光產業之道路，以觀光遊客使用為主，道路品

質需求較高，另銜接農業之道路，則較為一般，改善路段與產業

活動交通關係愈密切者，所能帶來農產品運輸或觀光旅遊效益愈

大。

(二)醫療救護必要性：部落對外醫療救護，在生命延續的時間壓力下

一般以運輸時間最短為選線原則，如改善路段為部落聯外主要道

路者，其道路通暢與安全需求，相對具重要性，如非部落聯外所

必經道路，相對重要性較低。

(三)原鄉部落受益性：部落是最基本之行政單元，故依銜接之部落數

量及類型，區分申請案件之重要程度。部落類型依行政中心位置

及活動聚集情形，分為中心、基幹及基礎部落等三類，其中銜接

中心部落的道路，產業活動頻繁，道路改善相對具必要性。另銜

接部落愈多的道路，使用人數愈多，道路改善對原鄉部落帶來之

效益愈顯著。

(四)工程規劃合理性：提報工程項目、工法及數量較為完整及合理之

案件，代表改善路段之調查、檢討較為詳實、明確，施工後較有

助於整體道路水準提升，達成暢通原鄉醫療動線及促進原鄉產業

發展之目標。

(五)後續維管養護能力：本計畫工程完工後，即由地方政府本於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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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日後養護責任，故地方政府後續維管養護工作，是道路交通

安全及功能得以持續之重要關鍵，如地方政府重視道路管養，能

提供後續維管養護預算佐證資料，方顯中央政府協助之意義。

表 1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申請書評分表

評分項目 項目權重 說明

產業發展關聯性 25%

依改善路段與特殊文化、觀光景點及

特色農業等相對地理位置關係，給予

0~25分。

醫療救護必要性 25%
依改善路段對部落聯外醫療運送選線

之必要程度，給予 0~25分。

原鄉部落受益性 20%
依改善路段銜接部落數量、類型，對

原鄉部落貢獻程度，給予 0~20分。

工程規劃合理性 20%
依提報工項、工法及數量等工程規劃

之完整及合理程度，給予 0~20分。

後續維管養護能力 10%
依各地方政府對後續維管養護之佐證

能力，給予 0~10分。

總分 100%  

四、年度實施計畫函頒

本會將依據審查小組複審審議結果及補助優先排序，視本計畫年度實

際編列預算額度，函頒實施計畫，核定地方政府辦理。

五、經費補助規定

本計畫屬公益性質基礎建設，本身不具自償性，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計畫經費需由中央及地方公務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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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配合款比率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年 8 月 30日主預補字第 1080102140號函示

各地方政府財力級別，涉及原住民族地區縣市部分整理如表 2。

表 2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分級

新北市 第二級

桃園市 第二級

臺中市 第三級

高雄市 第三級

新竹縣 第三級

宜蘭縣 第四級

南投縣 第四級

苗栗縣 第五級

嘉義縣 第五級

屏東縣 第五級

臺東縣 第五級

花蓮縣 第五級

本計畫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所列各地方政府

財力級距與中央補助百分比上限為基準，並逐年提高配合款比例，其中本

計畫係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地方配合款得非以低於 10%為限，且原鄉

財政困難問題，訂定各財力級別之分配款比率下限如表 3，惟仍得需衡酌

受補助地區之財政能力，作適當調整。

表 3 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地方配合款比率

財力級別 110年度

第二級 20%

第三級 15%

第四級 12%

第五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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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補助款經費請撥

(一)本計畫補助類別主要區分為超過 100萬元及100萬元以下等二大

類，各類請撥方式如表 4。

(二)為因應個案計畫經費額度較大，本會得調整撥款次數，以符該地

方政府撥款需求。

表 4 中央補助款經費請撥方式一覽表

類別 第一期款 第二期款 第三期款 備註

超過 100萬元

計畫發包後，撥

付實際發包金額

之中央補助款之

30%

計畫進度達 50%

以上，撥付實際

發包金額之中央

補助款之 40%

計畫完成結算，

撥付實際結算金

額之中央補助款

之尾款

分三期

撥付

100萬元以下

計畫發包後，撥

付實際發包金額

之中央補助款之

95%

計畫完成結算，

撥付實際結算金

額之中央補助款

之尾款

分二期

撥付

六、執行督核機制

一、計畫執行之管控考核

依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管制考核業務查證實施要點」、「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

公共建設計畫年度考核作業方法」（詳附錄三）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地

方政府公共工程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管考要點」（詳附錄四）等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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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執行之考核與督導

(一)本計畫所屬工程標案核定後，將與工程會「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及國發會「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等計畫研考系統進行資

料更新，需適時填報、更新相關系統資料。

(二)本會將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作業辦法」等規定，查核受補助辦理之計畫工程品質及進度事宜

各地方政府需備核受檢。

(三)本會將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工程推動會報」，並依「原

住民族委員會對地方政府公共工程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

管考要點」執行管考作業，另於年度結束前，依「原住民族委員

會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年度考核作業方法」辦理年度考核

作業，各地方政府需依規定填報工程管制表，並配合出席相關會

議。

(四)本計畫已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專案

列管項目，需切實督導各執行機關依限完成工程發包及訂約手續。

(五)各地方政府需於施工期間，派員督導、抽驗，提升工程品質以利

工程進行。

(六)本年度計畫列管項目在執行過程中，本會得依相關規定實際需求

進行現地查證，倘經本會查證有疑義者，應由地方機關本於權責

予以澄清與解決；地方機關無法解決者，得報請上級主管機關協

助處理。

(七)年度計畫執行有下列情形者，除特殊原因報本會核准者外，本會

得註銷、刪減、追繳或中止補助經費：

1. 施作地點或項目經查證有不符本計畫補助項目或範圍者。

2. 經查證有重複接受補助情形。

3. 執行過程經辦理發包作業3次以上仍未決標。

4. 於規定期限內，未完成工程發包。

5. 經辦理發包作業完成後，因故解除契約。

6. 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有阻礙施工因素，經督導並限期改善，

逾期仍未改善。

七、其他

一、為鼓勵地方政府提升原鄉道路等級，所報計畫倘允諾於改善後納編為

縣（鄉）道者，得優先納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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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工作項目原屬地方自治事項，所報計畫倘自行提高配合款達相

當比率，得優先納入補助。

三、為配合推動國家節能減碳行動方案及鼓勵永續發展，以達兼顧工程效

益與國土保育之目標，所報計畫可行性評估或規劃設計階段，皆應儘

量考量採用綠色內涵或再生材料。

四、所提報之申請資料（工項、工法、數量、基本資料表、經費概算表）

僅作為補助經費評估、匡列概算及解說改善理念之用；如經核定，仍

需在核定額度內，以實作範圍及設施功能不變為原則，依實際測繪設

計完成之預算書圖辦理招標發包。

五、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第 6點規定，中央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辦理之公共工程建造總經費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

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並需依規定完成初步設計及必要之

圖說。

六、所報計畫倘經審查小組審議先行規劃設計或分期辦理者，得不再行審

議。

七、經政策協調分攤經費之案件，得不納入審議。

八、針對易重複致災之案件，審查小組得參考歷年災害復建經費補助情形

調整補助優先順序。

九、辦理地方說明會時需運用多元宣傳管道（如村里長或部落長老等），

兼顧不同性別、年齡等居民取得資訊之便利與偏好，並於籌辦說明會

時回應居民參與需求，提供性別友善措施（如交通接駁、臨時托育、

多時段等）。

十、委外發包施作時，應要求承包廠商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如給予

員工產假、陪產假等性別友善措施，並鼓勵廠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中

增加性別意識陪力課程，或於適當課程中融入性別平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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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縣(市)政府會勘及審查紀錄表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縣(市)政府會勘及審查紀錄表

工程名稱

執行機關 執行年度

施作項目與

內容

1. AC路面：長                  公尺、寬                  公尺。

PC路面：長                  公尺、寬                  公尺。

2. 排水溝：長                  公尺、寬                  公尺、高                  公尺。

3. 擋土牆：長                  公尺、高                  公尺。

4. 護欄：長                  公尺。

5. 其他：                                                                       

實施區域

               縣（市）               鄉（鎮市區）

起迄點座標

(TWD97座標)
1.X：                   Y：                         to X：                   Y：                        

2.X：                   Y：                         to X：                   Y：                        

會勘紀錄

會勘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現況描述：

路面損壞

上邊坡擋土牆損壞或缺乏

下邊坡擋土牆損壞或缺乏

排水溝損壞

無排水溝致影響路基

其他：　　　　　　　　

是　否重複致災性較高之路段

跨越河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否　　　　

是（河川名稱：　　　　、溪流編號：　　　　）

基地環境如涉及水利、水保、林務

必須配合治理，方能確保道路安全

□是

（相關單位需會同現勘）
□否

會勘意見：

會勘人員簽章：(單位、級職、姓名)

審查結果

及建議

評定優先性 □優先補助案件 □一般案件 □非急迫性

填報人： 科(課)長： 局(處)主管： 機關首長：

1.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先會勘初審補助申請資料，確認依規定格式填寫，且符
合計畫補助原則，再行檢送至會審查。

2. 如涉及水利、水保、林務必須配合治理，方能確保道路安全，應會同相關單位現勘
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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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要表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工程概要表

工程名稱 執行年度

實施區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起迄點座標(TWD97座標系統)

X：　　　      Y：　　      　    to X：　　　      Y：　　      　  

X：　　　      Y：　　      　    to X：　　　      Y：　　      　  

銜接部落與
產業

族別、部落：                     族                     部落

部落等級：中心部落  基幹部落  基礎部落

特色文化：                (如狩獵、織布、木工等)

特色活動或慶典：                                 祭

文化景點及

產業

文化遺址                                                                                                                                       

文化及重大慶典祭儀展場                                                                                             

文化產業                                                                                                                                       

觀光景點及

產業

特色景點                                                                                                                                       

觀光、食宿等三級產業                                                                                                   

農業 一、二級農產業                                                                                                                     

醫療救護

功能

唯一聯外通道

替代道路  

一般道路

交通連結

功能

(銜接道路種

類及名稱)

省道：　 　　　　　

縣道：　　　　　 　

鄉道：　                     　        

其他：　      　　　　   

工程內容

R1

路面：（□AC□PC）長               寬            公尺

排水溝：長　　寬　　高　　公尺

集水井：            座(長　　寬　　高　　公尺)

箱涵：　　座（長　　寬　　高　　公尺）

擋土牆：長　　高　　公尺

砌石駁坎：長　　高　　公尺

避車道：　　　處

其他：

R2

橋梁興建：長　　寬　　公尺

橋面版：長　　寬　　公尺

橋面排水：長　　寬　　公尺

基礎補強：　　　處

防鏽處理：　 　平方公尺

其他：　　　　　　　　　　　

R3

護欄：（鋼板混凝土）長　　公尺

反光鏡：（直徑　　公尺）　　座

反光導標：　　座(平均約　　座/公尺)。

標線：長　　寬　　公尺

其他：

概估工程經費：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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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現況

1.道路(橋梁)主要機能

部落居民、公務機關、學校對外通行

農產品運輸

觀光旅遊路線

其他：

2.道路(橋梁)損壞概況

(1)路面(□AC □PC)：□現況良好 □損壞 □缺乏

(2)上邊坡設施：□現況良好 □損壞 □缺乏

(3)下邊坡設施：□現況良好 □損壞 □缺乏

(4)排水設施　：□現況良好 □損壞 □缺乏

(5)護欄：□現況良好 □損壞 □缺乏

(6)標線：□現況良好 □模糊不清 □缺乏

(7)其他：

3.損壞造成原因

年久失修

災害造成 ( 　　年 　　　　 災害)
其他：

否；是 重複致災性較高路段

否；是 涉及崩塌地、野溪（含潛勢溪流）、河川或特定水土保持區等影

響，需水利、水保、林務配合治理，方能確保道路安全。【縣（市）府需與

相關單位共同會勘】

預期改善
效益

1.工作指標效益

道路　　　　公里

橋梁改善　　　座

僱用原住民勞工　　　人/日

2.績效指標效益

增加農產品運輸效益　　　　萬元

增加觀光旅遊經濟效益　　　　萬元

受益人口　　　部落

　　　戶數　　　　人

申請資料
附件檢核

工程配置說明圖

【請於航拍圖、正射影像描繪道路、

橋梁線型，並於圖面標示起迄座標

(TWD97)、里程數、主要工項與鄰近

部落位置等】

工作及績效指標效益補充資料

【非強制】

現況照片

【道路起、迄點各 1張，以及各工項

至少2張以上清晰及不同角度照片，

並於照片上註明施作內容、座標】

其他資料

【已完成規劃設計之佐證資料、橋樑

檢測成果資料等】

經費概算表

提報機關：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員： 科（課）長： 局（處）主管： 機關首長：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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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配置說明圖

工程配置說明圖需標示改善道路起迄點範圍、座標、銜接部落、特色景點、特色產業位置

及聯外道路名稱，以及主要工項施作位置與數量。

15

(X      ,Y       )(X      ,Y       )(X      ,Y       )
(X      ,Y       )

○○部落

○○產業

○○景點

○○道路

PC路面○○公尺

排水溝○○公尺

PC路面○○公尺

擋土牆○○公尺

護欄○○公尺



4. 現況照片

案件名稱：                                                                                                                                                                                                      

照

片

一

拍攝點座標

(TWD97)
說明

照

片

二

拍攝點座標

(TWD97)
說明

照

片

三

拍攝點座標

(TWD97)
說明

現況照片應包含改善道路起迄點現況照片各 1張，以及各工項至少 2張以上不同角度之清

晰照片，並於照片說明註明施作內容、座標，以了解改善需求性及規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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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費概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說明 單位 數 量 單價 總  價 附  註

甲 發包工作費 　 　 　 　 　　

一 土木工程 　 式 1 1,942,050 　

二 工程品管費 　 式 1 19,420 約 1.0%

三 勞工安全衛生設備費 　 式 1 6,000 　

　 小計 　 　 1,967,470 　

　 　 　 　 　　

四 綜合保險費 　 式 1 6,555 　

五 營業加值稅 　 式 1 98,373 約5.0%

　 合計 　 　 2,072,398 　

　 　 　 　 　　

乙 空污費 　 式 1 7,344 　

丙 委外測設監造費 　 式 1 167,234 約8.5%

丁 工程管理費 　 式 1 59,024 約 3.0%

　 合計 　 　 2,306,000 　

　 　 　 　　

一 土木工程 　 　 　　

1 PC路面 厚 15cm M2 3,450 500 1,725,000 109年度參考單價

2 運送費用 　 式 1 15,000 15,000 　

3 工地安全及交通維持費 　 式 1 5,000 5,000 　

4 雜項工程 　 式 1 70,000 70,000 　

5 利潤及管理什費 　 % 7 　 127,050 　

　 小計 　 　 　 　 1,942,050 　

　 本工程概算總額新台: 貳佰參拾萬陸仟元整 　

 

1. 本表僅作為填寫參考，應具體填列工項、單位、數量、單價及複價等，倘工區分

布較為零散，則分工區填寫。

2. 經費概算表僅作為核定經費參考，補助款撥付仍以實際發包金額為準。

3. 工程預算總金額應包含規劃設計費(不含用地取得)、工程管理及工程發包等經

費，且不須分年度拆表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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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申請書評分表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評分項目 項目權重 說明 得分

產業發展關聯性 25%

依改善路段與特殊文化、觀光景點

及特色農業等相對地理位置關係，

給予 0~25分。

醫療救護必要性 25%
依改善路段對部落聯外醫療運送選

線之必要程度，給予 0~25分。

原鄉部落受益性 20%

依改善路段銜接部落數量、類型，

對原鄉部落貢獻程度，給予 0~20

分。

工程規劃合理性 20%

依提報工項、工法及數量等工程規

劃之完整及合理程度，給予 0~20

分。

後續維管養護能力 10%
依各地方政府對後續維管養護之佐

證能力，給予 0~10分。

總分

其他審查意見

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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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年度考核作業方法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各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執行績效並促進公共工程品質提昇，達到「本會遠端管控、縣（市）府

就近督管」之管理模式，依據本會年度施政計畫管制及評核作業注意事項

及其他相關規定，特訂定本方法。

二、考核範圍

(一)受考範圍

以本會年度計畫型補助地方政府公共建設項目為本方法考核範圍。

(二)考核對象

以受本會直接補助機關為受考對象。

三、考核方式

以書面審查方式為主，必要時施以實地查證。

四、考核作業期程

考核審查內容以每年度 12月 31 日執行情形為審核依據，由本會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考核成績，並將考核結果函知各有關機關及公佈於本會網站，

俾為各受補助機關辦理改進及獎懲依據。

五、考核評分方式

由本會計畫執行業務單位就受補助機關執行情形，依考核評分表（如

表一）評定。

六、考核結果獎勵方式

為勉勵基層執行人員辛勞，對於計畫考核成績優異單位，本會將發文

建請縣市政府酌予各相關人員記功以茲獎勵。

經本會考核評分後，該縣考核成績達 90分以上者，請該縣市政府酌予

考量計畫相關人員給予記功 1 次；考核成績達 85~90分者，嘉獎 2 次；考

核成績 80~85分者，嘉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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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考核評分表

項

次

評分

項目

核心

權重
評分標準

一 工期 30%

1. 完工比率：完工項數/核定項數×15，如採跨年度

核定之工程，施工進度符合及超前者皆計入完工

項數。

2. 未註銷比率：(核定項數-註銷項數)/核定項數

×15。

二 預算執行 30% 實際支用比：核撥總經費÷核定總經費×30。

三 施工品質 25%

1. 施工查核成績：平均查核分數/最高平均查核分

數×15，未查核之縣市取全國查核分數平均值計

算。

2. 施工查核缺失改善完妥率：缺失改善完妥項數/

查核項數×10，未查核之縣市取全國查核缺失改

善完妥項數平均值計算。

四 行政作業 10%
工程管制表填報完妥率：(應填報項數-未填妥項數)/

應填報項數×10。

五
計畫執行

效益
5% 核定件數比率：核定項數/最高縣市核定項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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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地方政府公共工程及公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作業及管考要點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辦理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審議年度：預算年度之前一年度。

(二)執行年度：預算編列之當年度。

三、本要點適用於經本會公共工程推動會報確認之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工程及公

共建設型補助計畫。但個案計畫訂有單獨管考作業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本要點管考對象為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巿政府及縣政府（以下簡稱直轄巿

政府、縣政府）。直轄巿政府及縣政府應於審議年度之四月一日至六月三

十日期間內，將下年度申請案件函報本會；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應不

受理。但執行年度預算仍有節餘，得視情況受理。

五、審核期程如下：

(一)本會於審議年度八月三十一日前核定直轄巿政府、縣政府申請案件為

原則，並以書面通知各受補助機關。

(二)前款核定案件若因不可抗力或其他因素有調整之必要，受補助機關應

於審議年度內函請本會同意變更；本會最遲於審議年度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核定，並以書面通知各受補助機關。

六、發包期程如下：

(一)前點第一款規定經本會核定之工程案件，受補助機關應於審議年度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工程設計作業，並於預算執行年度之二月底前完

成發包。但經本會依前點第二款規定重新核定者，應於預算執行年度

四月三十日前完成發包作業。

(二)前點規定核定之可行性評估或規劃設計案件，受補助機關應於本會核

定後三個月內完成發包並請領第一期款。

七、受補助機關應於工程竣工後，依下列各款所定期限完成驗收、各階段請款

及結案作業：

(一)核定補助案件金額一百萬元以下案件：二個月內完成。

(二)核定補助案件金額逾一百萬元案件：四個月內完成。

八、受補助機關無正當理由而未依限發包或工程進度落後之管制考核如下：

(一)未依第六點第一款規定期限完成發包作業者，每逾規定期限一個月，

計點一次，並按月連續計點；計點達三次者，本會得縮減或取消補助。

(二)未依第六點第二款規定期限完成並請領第一期款者，本會得縮減或取

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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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本會每月公共工程推動會報所定各階段進度辦理，致該案件落後

逾當月預定進度百分之十五以上者，計點一次，並按月連續計點。

(四)受補助案件已符合請款條件，經本會函請受補助機關請款後，仍未請

款者，自逾期日起，每月計點一次，並按月連續計點。

(五)受補助案件經前二款累計計點達三次以上者，扣減補助案件工程管理

費百分之十；計點超過三次者，每多計一點，再扣減工程管理費百分

之十。前項所稱正當理由，係指受補助機關事前不具遇見可能性，又

不可歸責於受補助機關之事由。因辦理取得土地、執照或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等相關法定程序，以致延誤案件進度者，不得認定為

正當理由。

九、本會核定之工程補助案件，應依下列各款規定進行滾動式計畫檢討：

(一)預算當年度三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進行第一次計畫檢討；並依檢討

結果於當年度六月三十日前，進行第一次滾動調整。

(二)預算當年度五月一日起至六月三十日，進行第二次計畫檢討；並依檢

討結果於當年度八月三十一日前，進行第二次滾動調整。

十、本會辦理之管考結果，於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並

得作為增加或減少對各該直轄巿政府、縣政府以後年度計畫型補助款補助

額度之參考。

十一、 本計畫業務承辦人員，於年度執行成效良好，且有具體優良事蹟者，

原住民族地區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巿、區）公所應予獎勵；其

辦理情形欠佳，且影響單位年度績效者，或未依本要點規定執行，經查證

屬實者，應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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